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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1 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知音卡片礼品（深圳）有限公司扩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建设单位名称 知音卡片礼品（深圳）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 深圳市龙华区福城街道章阁社区桂月路 451 号 

联系人 李文 联系电话 13670032271 

建设项目性质 扩建 邮政编码 518110 

环评报告表审

批部门 
深圳市生态环境

局龙华管理局 
文

号 
深环龙华备

[2021]310 号 
时

间 2021.03 

环评报告表编

制单位 
深圳中科环保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 环境监理单位 —— 

开工建设时间 2021.04 投入试生产时间 2021.05 

废气处理设施

设计单位 

东莞市和畅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深圳市研创辉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深圳中科环保

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废气处理设施施

工单位 

东莞市和畅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深圳市研

创辉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深圳中科环保产

业发展有限公司 

环评核准生产

能力 

知音卡片礼品（深圳）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02 月 24 日，位

于深圳市龙华区福城街道章阁社区桂月路 451 号，根据原环评，原项

目主要生产卡片、纸制品、波丽制品、五金加工、陈列架及配套电子

元器件组装、加工机械设备、工艺品喷涂，年产量分别为 2000 万件、

1000 万件、50 吨、19 吨、1000 套、2000 套、300 万 pcs，厂房面积

为 34036.59 平方米，用途为厂房，定员 1040 人。本次知音卡片礼

品（深圳）有限公司扩建项目（以下简称项目）在原址上扩建，扩建

内容为：①新增镭射工序；②增加印刷、移印、网印的设备数量；③

新增产品生产所需的塑胶配件的生产，年产量为 10 吨，主要工艺为：

ABS 塑胶粒→注塑成型；④增加喷漆设备数量。项目扩建前后员工人

数不变。 

实际建成生产

能力 

项目位于深圳市龙华区福城街道章阁社区桂月路 451 号，本次扩

建内容为：①新增镭射工序；②增加印刷、移印、网印的设备数量；

③新增产品生产所需的塑胶配件的生产，年产量为 10 吨，主要工艺

为：ABS 塑胶粒→注塑成型；④增加喷漆设备数量。项目依托的厂房

建筑面积为 34036.59 平方米，用途为厂房，项目扩建前后员工人数

不变，定员 104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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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内容 

项目总投资 12923 万元，厂房总建筑面积为 34036.59 平方米。

项目员工 1040 人，项目建设性质为扩建，本次扩建内容为：①新

增镭射工序；②增加印刷、移印、网印的设备数量；③新增产品生产

所需的塑胶配件的生产，年产量为 10 吨，主要工艺为：ABS 塑胶粒

→注塑成型；④增加喷漆设备数量。本次验收主要针对扩建部分的

废气处理设施及厂界噪声等污染物配套的环保设施。 

项目变更情况

（与环评核准

情况比较） 
  实际生产与环评内容一致，实际试生产无其他变更情况。 

投资总概算 12923 环保投资总概算 45 比例 0.35% 

实际总概算 12923 环保投资 45 比例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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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监测依据 

（1）《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部令第 16 号修改版） 

（2）《企业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指引》（2020 年） 

（3）《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82 号） 

（4）《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

4 号） 

（5）《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 

（6）《知音卡片礼品（深圳）有限公司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2021.03） 

（7）《深圳市生态环境局龙华管理局告知性备案回执》（深环龙华

备[2021]31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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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监测评价

标准、标号、

级别、限值 

1、废气：项目镭射工序产生的颗粒物排放执行广东省地方标准《大

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7-2001）第二时段二级标准及其无组织排

放限值要求；印刷、移印、网印工序产生的总 VOCs 排放执行广东省地

方标准《印刷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DB44/815-2010）中“凹

版印刷、凸版印刷、丝网印刷、平版印刷（以金属、陶瓷、玻璃为承印

物的平版印刷）”Ⅱ时段标准和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限值标准；注塑工

序产生的非甲烷总烃排放执行《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2-2015）“表 5 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及“表 9 企业边界大气

污染物浓度限值”；喷漆工序产生的总 VOCs 排放参照执行《家具制造行

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DB44/814-2010）标准。 

2、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3 类标准。 

3、固体废物：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广东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

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以及《深圳市危险废物转移管理

办法》和《深圳市危险废物包装、标识及贮存的技术规范》的相关规定。 

表 1-1  污染物排放标准 

大 
气 
污 
染 
物 

污染物 
最高允许

排放浓度

（mg/m3） 

最高允许排放速

率 kg/h 
无组织排

放监控浓

度限值

（mg/m3） 

执行标准 
排气筒

高度 m 二级 

颗粒物 120 18 2.02* 1.0 
《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DB44/27-2001）第二时

段标准 
总 VOCs（印

刷、移印、网

印） 
120 18 2.55 2.0 

《印刷行业挥发性有机

化合物排放标准》

（DB44/815-2010） 

非甲烷总烃 60 18 —— 4.0 
《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

排放标准》

（GB31572-2015） 

总 VOCs（喷

漆） 
30 18 1.45* 2.0 

广东省地方标准《家具制

造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

物排放标准》

（DB44/814-2010） 

噪 
声 

厂界外声环境功能区类

别 昼间 夜间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

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 3 类 65dB（A） 55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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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排气筒高度除应遵守表列排放速率限值外，还应高出周围

200m 半径范围的建筑 5m 以上，不能达到该要求的排气筒，应按其高度

对应的排放速率限值的 50%执行。项目排气筒排放高度不能达到高出周

围半径 200m 内最高建筑 5m 以上要求，其排放速率按对应高度排放速率

50%执行，以上表格即为排放速率按对应高度排放速率 50%执行后的排

放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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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2  项目概况 
项目地理位置（附图 1） 

项目位于深圳市龙华区福城街道章阁社区桂月路 451 号。其地理位置图详见下图 1。

经核实，本项目选址所在区域属观澜河流域，不位于水源保护区，不在深圳市基本生态

控制线范围内，位于大气环境功能区划分二类区、噪声环境功能适用区划分 3 类区。项

目所在厂房建筑界址点坐标见下表。 

表 2-1  项目所在厂房边界址点坐标 

位置 X 坐标 Y 坐标 经度（E） 纬度（N） 

场地边界点 

42169.308 111489.564 114.018014 22.748851 

42228.678 111665.327 114.019715 22.749414 

42044.483 111737.787 114.020450 22.747762 

41983.773 111569.193 114.018819 22.747188 

场地中心 42094.762 111613.987 114.019237 22.748197 

根据现场勘查，项目西面约 10 米处为城市支路大富路，西面约 45 米处隔大富

路为工业区；北面约 5 米处为城市支路桂月路，北面约 40 米处隔桂月路为公寓及

酒店；东面约 16 米处、南面约 15 米处均为工业区。 

 

图 2-1 项目地理位置及噪声、废气检测点位图 



  7 

主要生产工艺及产排污流程（附示意图） 

项目总投资 12923 万元，厂房总建筑面积为 34036.59 平方米，员工 1040 人，项目

建设性质为扩建，本次扩建内容为：①新增镭射工序；②增加印刷、移印、网印的设备

数量；③新增产品生产所需的塑胶配件的生产，年产量为 10 吨，主要工艺为：ABS 塑

胶粒→注塑成型；④增加喷漆设备数量。本次验收主要针对扩建部分的废气处理设施

及厂界噪声等污染物配套的环保设施。 

污染物表示符号（i 为源编号）：（废气：Gi，固废：Si，噪声：Ni） 
项目生产工艺流程图及产污工序如下： 

 
图 2-2  生产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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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说明： 

（1）项目将外购的纸先经镭射切割机/镭射雕刻机按规格要求进行镭射，然后在经

制版、冲版后的网版作用下进行印刷/移印/网印，印刷/移印/网印后得到卡片、纸制品等

成品；另一部分纸制品待用； 

（2）项目将外购回厂的木材先后经刨花、圆锯、钻孔等机加工后得到木制制品待

用； 

（3）项目将外购回厂的 ABS 塑胶料经注塑机、成型机进行注塑成型加工后得到塑

胶制品待用； 

（4）项目将外购回厂的铁材、铝合金等金属原材料先后经车床、铣床、火花机等

加工后，再经线切割机线切割、CNC 加工、磨床加工后即可得到五金制品备用； 

（5）项目将上述加工的纸制品、木质制品、塑胶制品及五金制品进行组装，然后

经静电除尘后，一部分工件经碱洗、彩绘加工后即可得到产品木器制品；静电除尘后的

另一部分工件经手喷柜进行喷漆，喷漆后的工件经 UV 烘烤、烤箱烘干后，检验合格即

可得到产品木器制品。 
污染物表示符号： 

废水：W1 生活污水；W2 工业废水； 

废气：G1 粉尘；G2 印刷、移印废气；G3 网印废气；G4 注塑废气；G5 喷漆废气； 

噪声：N1 机械设备噪声； 

固废：S1 生活垃圾；S2一般工业固废；S3 危险废物； 

主要污染工序： 

1、废（污）水(W) 

生活污水（W1）：项目不新增员工人数，由原项目进行人员调配，扩建部分不新增

生活污水。 

工业废水（W2） 

项目注塑机配套 1 台冷却塔，冷却方式为间接冷却，不直接接触产品，冷却用水经

冷却塔冷却后循环使用，不外排，只需定期添加新鲜自来水。项目冷却塔的循环水量为 

1.5m3/h，冷却塔运行时数约 2400h/a，根据《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冷却塔补充水量

为循环水量的 1-2%（以 2%计算），则冷却塔的补充用水量约 72t/a。 

项目新增 3 台手喷柜，增加的喷漆废气处理过程新增用水 8.0t/a，喷漆水帘柜用水

循环使用，不能再循环使用时作为危废定期交由有资质的单位拉运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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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废气(G)  

项目扩建部分新增废气主要为镭射烟尘、印刷废气、移印废气、网印废气、注塑成

型废气、喷漆废气。 

镭射烟尘（G1）：项目镭射过程会有少量烟尘产生，主要污染因子为颗粒物，产生

量约为 100kg/a。项目在镭射工位上方设置集气罩及抽风风机（共设置 5 个抽风风机，

每个风机风量 20000m3/h，总风量 100000m3/h），并针对镭射工序产生的烟尘配套了 5

套静电除尘+活性炭装置，将镭射工序产生的烟尘集中收集（收集效率约 90%）后通过

管道引至楼顶经静电除尘+活性炭装置处理（处理效率按 90%计）达标后于 A 栋楼顶 1

个排气筒高空排放，排放高度约 18 米。 

印刷、移印废气（G2）：项目扩建部分印刷、移印工序使用大豆油墨、电子油墨会

产生少量的有机废气，主要污染因子为总 VOCs，产生量 295kg/a，其中 A 栋 1 楼印刷

废气产生量 45kg/a，C 栋 4 楼移印废气产生量 250kg/a。 

网印废气（G2）：项目网印工序使用 CA314 胶水会产生少量有机废气，主要污染

因子为总 VOCs，产生量 60kg/a。 

综上，项目印刷、移印、网印废气产生总量为 355kg/a，其中 A 栋印刷、网印有机

废气产生量为 105kg/a，C 栋 4 楼移印废气产生量为 250kg/a。原项目针对 A 栋产生的印

刷废气已在 A 栋楼顶建设了 1 套废气处理设施（UV 光解+活性炭吸附装置），本次扩

建部分在 A 栋产生的印刷、网印废气依托原有废气处理设施进行处理，项目在扩建部分

印刷、网印废气产生工位上方设置集气罩及抽风风机（风机风量 35000m3/h），将印刷、

网印工序产生的有机废气集中收集（收集效率约 90%）后通过管道引至楼顶经 UV 光解

+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处理效率按 90%计）达标后于 A 栋楼顶 1 个排气筒高空排放，

排放高度约 18 米。 

项目扩建部分 C 栋 4 楼移印废气产生量为 250kg/a，项目在 C 栋楼顶新增 1 套 UV+

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 C 栋 4 楼移印工序产生的移印废气，在 4 楼移印工位上方设置集气

罩及抽风风机（风机风量 20000m3/h），将移印工序产生的废气集中收集（收集效率约

90%）后通过管道引至楼顶经 1 套 UV 光解+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处理效率按 90%计）

达标后于 C 栋楼顶 1 个排气筒高空排放，排放高度约 18 米。 

注塑废气（G3）：项目生产过程中注塑工序会产生少量有机废气，主要污染因子为

非甲烷总烃，产生量约 5.39kg/a。项目新增了 1 套 UV+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注塑废气，

在注塑工位上方设置集气罩及抽风风机（风机风量 3000m3/h），将注塑工序产生的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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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收集（收集效率约 90%）后通过管道引至楼顶经 UV+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处理效

率按 90%计）达标后于 IE 栋楼顶 1 个排气筒高空排放，排放高度约 18 米。 

喷漆废气（G4）：项目喷漆工序使用水性油漆会有少量有机废气产生，主要污染因

子为总 VOCs，产生量为 1000kg/a。 

原项目针对喷漆废气已在 C 栋楼顶建设了废气处理设施（水喷淋高效吸附塔）处理

原项目产生的喷漆、彩绘废气，本次扩建部分在 C 栋产生的喷漆废气依托原有废气处理

设施进行处理，项目在扩建部分 C 栋 4 楼喷漆废气产生工位上方设置集气罩及抽风风机

（风机风量 30000m3/h），将喷漆工序产生的有机废气集中收集（收集效率约 90%）后

通过管道引至楼顶经三级高效水喷淋高效吸附塔处理（处理效率按 90%计）达标后于 C

栋楼顶 1 个排气筒高空排放，排放高度约 18 米。 

3、噪声(N) 

根据项目提供的资料及现场勘察，项目扩建部分主要噪声源为五色印刷机、平面网

印机、网版曝光机、镭射雕刻机、镭射切割机、移印机、手喷柜、联塑注塑机、伺服节

能胶成型机等设备产生的噪声（N1）。 

4、固体废物（S） 

生活垃圾（S1）：项目扩建部分不新增员工，故不新增生活垃圾。 

一般工业固废（S2）：项目原辅材料拆包和产品包装过程会产生废包装材料，产生

量约 2.0t/a。项目企业将其收集后出售给相关单位回收利用。  

危险废物（S3）：主要为废油墨及其沾染物（废物类别：HW12 染料涂料废物，废

物代码：900-253-12），产生量约为 0.2t/a；胶水、油墨等使用后产生的废容器（废物类

别：HW49 其他废物，废物代码：900-041-49），产生量约为 0.02t/a；项目 UV 光管定

期更换产生的废 UV 光管（废物类别：HW29 含汞废物，废物代码：900-023-29），产

生量约为 0.01t/a；项目采用高效水旋喷漆废气吸收塔处理喷漆废气过程产生的喷漆废水

（废物类别：HW12 染料涂料废物，废物代码：264-013-12），产生量约 8.0t/a；以及项

目有机废气处理装置中活性炭定期更换产生的废活性炭（废物类别：HW49 其他废物，

废物代码：900-039-49），产生量约 0.671t/a。 

综上所述，项目危险废物总产生量约为 8.901t/a，收集后定期交由有危险废物处理

资质的单位处理处置。 



  11 

主要污染源、污染物、治理措施及排放去向：（附废气治理工艺流程图） 

表 2-2  污染来源分析、治理情况及排放去向一览表 

类

别 污染源位置 污染

类型 主要污染物 产生规

律 治理方法及去向 

废

水 喷漆废水 废水 / 间断 

喷漆水帘柜用水循环使用，

不能再循环使用时作为危废

定期交由有资质的单位拉运

处理。 

废

气 

镭射工序 烟尘 颗粒物 生产时

连续 

将废气汇集至楼顶经静电除

尘+活性炭装置处理达标后

高空排放 

印刷、网印工

序 
有机

废气 总 VOCs 生产时

连续 

将废气汇集至楼顶依托原有

的 UV+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

达标后高空排放 

移印工序 有机

废气 总 VOCs 生产时

连续 

将废气汇集至楼顶经 UV+活
性炭吸附装置处理达标后高

空排放 

注塑工序 有机

废气 非甲烷总烃 生产时

连续 

将废气汇集至楼顶经 UV+活
性炭吸附装置处理达标后高

空排放 

喷漆废气 有机

废气 总 VOCs 生产时

连续 

将废气汇集至楼顶依托原有

的三级高效水喷淋高效吸附

塔处理达标后高空排放 

固

体

废

弃

物 

一般工业固

体废物 固废 废包装材料 间断 

可回收部分交给其它企业回

收利用，不可回收部分和生

活垃圾一起交由环卫部门处

理。 

危险废物 危废 

废油墨及其沾

染物、废容器、

废 UV 光管、喷

漆废水、废活性

炭 

间断 

集中收集后准备交由深圳市

龙岗区东江工业废物处置有

限公司、深圳市宝安东江环

保技术有限公司、佛山市富

龙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理。 

噪

声 

五色印刷机、

平面网印机、

网版曝光机、

镭射雕刻机、

镭射切割机、

移印机、手喷

柜、联塑注塑

机、伺服节能

胶成型机等 

设备 
噪声 噪声等 间断 

使用低噪声设备，对设备基

础进行减震处理、厂房隔声、

高噪声设备专用设备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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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废气情况简述 

项目分别委托了东莞市和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研创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中科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对该废气进行治理。 

镭射烟尘：企业镭射加工过程产生烟尘，主要污染因子为颗粒物，经集中收集后通

过管道引至 A 栋楼顶的 5 套静电除尘+活性炭装置处理达到广东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

物排放限值》（DB44/27-2001）第二时段二级标准后通过 1 个排气口排放。 

镭射烟尘处理流程图如下： 

 

图 2-3  镭射烟尘处理流程图 

印刷、网印废气：企业印刷、网印工序产生总 VOCs，经集中收集后通过管道引至

A 栋楼顶依托原有的 UV 光解+活性炭装置处理达到广东省地方标准《印刷行业挥发性

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DB44/815-2010）中“凹版印刷、凸版印刷、丝网印刷、平版印

刷（以金属、陶瓷、玻璃为承印物的平版印刷）”Ⅱ时段标准后通过 1 个排气口排放。 

印刷、网印废气处理流程图如下： 

 

图 2-4  印刷、网印废气处理流程图 

移印废气：企业移印工序产生总 VOCs，经集中收集后通过管道引至 C 栋楼顶经 1

套 UV 光解+活性炭装置处理达到广东省地方标准《印刷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

准》（DB44/815-2010）中“凹版印刷、凸版印刷、丝网印刷、平版印刷（以金属、陶瓷、

玻璃为承印物的平版印刷）”Ⅱ时段标准后通过 1 个排气口排放。 

移印废气处理流程图如下： 

 

图 2-5  移印废气处理流程图 

注塑废气：企业注塑加工过程产生有机废气，主要污染因子为非甲烷总烃，经集中

收集后通过管道引至 IE 栋楼顶经 1 套 UV+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达到《合成树脂工业污

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表 5 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标准后通过 1 个排气

车间集气罩 UV 光解装置 活性炭吸附 达标排放 有机废气 

车间集气罩 UV 光解装置 活性炭吸附 达标排放 有机废气 

车间集气罩 静电除尘系统 活性炭吸附 达标排放 镭射烟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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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排放。 

注塑废气处理流程图如下： 

 

图 2-6  注塑废气处理流程图 

喷漆废气：企业喷漆过程使用油漆会产生有机废气，主要污染因子为总 VOCs，经

集中收集后通过管道引至 C 栋楼顶依托原有的三级高效水喷淋高效吸附塔处理达到《家

具制造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DB44/814-2010）标准后通过 1 个排气筒排

放。 

喷漆废气处理流程图如下： 

 
图 2-7  喷漆废气处理流程图 

废气处理设施说明： 

（1）UV 光催化氧化装置 

UV 光解工作原理：UV 光催化废气处理技术原理 

图 2-8  UV 光催化氧化反应原理图 
 

上面的反应式子中，羟基自由基(·OH)和超氧离子自由基(·O2-)都有很强的氧化性，

无论它们在气相还是在液相中，都能将一些有机或无机物质氧化，一般认为·OH 和·O2-

是光催化氧化中主要的也是最重要的活性基团，可以氧化包括自然界中生物难以转化的

各种有机物污染物并使之最后降解成 CO2、H2O 和无毒矿物。对反应的作用物几乎没有

选择性，在光催化氧化反应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而且由于它们的氧化能力强，氧化

反应一般不会停留在中间步骤，因而一般不会产生中间副产物，设备选型合适，一般净

车间集气罩 三级高效水旋喷漆废气吸收塔 达标排放 喷漆废气 

车间集气罩 UV 光解装置 活性炭吸附 达标排放 注塑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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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效率能达到 80%以上。 

（2）活性炭吸附装置 

活性炭作为一种新型环保吸附材料，主要应用于低浓度的各种有机废气净化，可广

泛用于处理含有甲苯、二甲苯、苯等苯类、酚类、酯类、醛类等有机气体及恶臭味气体

和含有微量重金属的各类气体的吸附床上，产品体积、密度小、比表面积大、吸附效率

高、风阻系数小，有优良的气体动力积缩小。设备能耗降低，降低吸附床的造价和运行

成本，同时对废气处理净化效率高，净化后气体完全满足环保排放要求。 

活性炭是一种非常优良的吸附剂，它是利用木炭、各种果壳和优质煤等作为原料，

通过物理和化学方法对原料进行破碎、过筛、催化剂活化、漂洗、烘干和筛选等一系列

工序加工制造而成。它具有物理吸附和化学吸附的双重特性，可以有选择的吸附气相、

液相中的各种物质，以达到脱色精制、消毒除臭和去污提纯等目的。 

2、噪声情况简述 

加强管理，设备保养，生产作业时可关闭门窗，合理布局，项目位于标准工业厂房

内，建筑结构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项目噪声再通过墙体隔声、距离衰减后可降低 23～

30dB（A）经上述措施处理后，该项目产生的噪声对项目周围环境的影响在可接受范围

内。 

3、固体废物环保措施简述 

    本项目产生的一般工业固废交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理，危险废物集中收集后交由深圳

市龙岗区东江工业废物处置有限公司、深圳市宝安东江环保技术有限公司、佛山市富龙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拉运处理，不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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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3 环境影响评价回顾 
环境影响评价的主要结论及建议 

项目位于深圳市龙华区福城街道章阁社区桂月路 451 号，本次扩建内容为：①

新增镭射工序；②增加印刷、移印、网印的设备数量；③新增产品生产所需的塑胶配

件的生产，年产量为 10 吨，主要工艺为：ABS 塑胶粒→注塑成型；④增加喷漆设备

数量。项目依托的厂房建筑面积为 34036.59 平方米，用途为厂房，项目扩建前后员工

人数不变，定员 1040 人。 

项目选址合理性及政策符合性分析 

项目不属于上述目录所列的鼓励类、限制类和禁止（淘汰）类项目，属允许类项

目，符合相关的产业政策要求。 

本项目选址区属工业用地，项目选址合理。 

依照《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范围图》（2013）划定的《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

范围图》，项目不处在该图所划定的基本生态控制线内，符合上述文件要求。 
本项目所在地属于观澜河流域，不属于水源保护区，不违反《深圳经济特区饮用

水源保护条例》。 

（1）符合达标排放原则 

     本项目生产运行过程主要污染物是废气、噪声和固体废物，均按环保要求进行

处理处置。 

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本项目镭射工序产生的烟尘经集中收集后通过管道引至A栋楼顶的 5套静电除尘

+活性炭装置处理达标后通过 1 个排气口排放，可达到广东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

排放限值》（DB44/27-2001）第二时段二级标准及其无组织排放限值要求；将有

机废气产生工位设置在微负压密闭车间内，印刷、网印工序产生的有机废气集中收集

后通过管道引至 A 栋楼顶依托原有的 UV 光解+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达标后通过 1 个

排气口可达标排放，将移印工序产生的有机废气集中收集后通过管道引至 C 栋楼顶经

1 套 UV 光解+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达标后通过 1 个排气口可达标排放，印刷、网印、

移印废气排放可达到广东省地方标准《印刷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

（DB44/815-2010）中“凹版印刷、凸版印刷、丝网印刷、平版印刷（以金属、陶瓷、

玻璃为承印物的平版印刷）”Ⅱ时段标准和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限值标准；注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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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产生的有机废气经集中收集后通过管道引至 IE 栋楼顶经 1 套 UV+活性炭吸附装置

处理后通过 1 个排气筒达标排放，可达到《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2-2015）“表 5 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及“表 9 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浓度

限值”；喷漆工序产生的有机废气经集中收集后通过管道引至 C 栋楼顶依托原有的三

级高效水喷淋高效吸附塔处理达标后通过 1 个排气筒排放，可达到《家具制造行业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DB44/814-2010）标准。 

噪声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项目采用隔声门窗；生产作业时会关闭部分门窗；项目车间布局合理；午间不生

产；设备维护与保养及时，适时添加润滑油，减少摩擦噪声；对风机安装消声器；冷

却塔安装百叶隔声板、进行减震处理等。经上述措施处理后，项目厂界外 1 米处的噪

声检测值均可以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3 类标

准要求，对周围声环境影响较小。  

固体废物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项目产生的工业固体废物分类收集后可回收部分转交给其它企业作为原料回收

利用，不可回收部分和生活垃圾一起定期交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理。危险废物集中收集

后交由深圳市龙岗区东江工业废物处置有限公司、深圳市宝安东江环保技术有限公

司、佛山市富龙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处置。综上所述，项目固体废物经采取相关的

措施处理处置后，可以得到及时、妥善的处理和处置，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大的污染

影响。 

（2）能维持地区环境质量，符合功能区环境质量要求 

项目不存在重大风险源，风险潜势初判为Ⅰ级，本项目应严格按照国家安全规范

及国家相关规定加强安全监督管理，对出现的泄露风险、废气排放事故风险及时采取

措施，对隐患坚决消除，将本项目的环境风险发生的机率控制在最小水平，对周围环

境的影响可得到控制。 

项目的运营对所在区域的大气环境质量、声环境质量、水环境质量影响较小，不

会改变所在区域的环境质量，并能维持好现有的环境质量状况，符合功能区环境质量

要求。  

（3）综合结论 

综上所述，项目符合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项目选址符合土地利用规划要求；不

位于深圳市规定的基本生态控制线范围内，不与《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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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相冲突；不在水源保护区，并且符合区域环境功能区划要求，选址基本合理。

项目按环评报告报告及环保审批要求认真落实有关的污染防治措施，加强污染治理设

施的运行管理，并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可实现项目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和总量控

制要求，保证项目运营对周围环境不产生明显的影响。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该项目

的建设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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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4 监测点位、因子和频次 
废气： 

污染

源 监测点位 监测因子 监测频次 

废气 

A 栋镭射烟尘处理设施 5 个进

口、1 个出口 颗粒物 

连续监测 2 天，

每天监测 3 次 

A 栋印刷、网印废气处理设施

1 个进口、1 个出口 总 VOCs 

C 栋移印废气处理设施 1 个进

口、1 个出口 总 VOCs 

IE 栋注塑废气处理设施 1 个

进口、1 个出口 非甲烷总烃 

C 栋喷漆废气处理设施 5 个进

口、1 个出口 总 VOCs 

厂界无组织（上风口 1 个参照

点、下风口 3 个检测点） 
非甲烷总烃、颗粒物、

总 VOCs 

 

噪声： 

污染源 监测点位 监测因子 监测频次 

噪声 
工业企业单位法定厂界

四周外 1m、高度 1.2m 
以上 

机械设备噪声 Leq 连续监测 2 天，昼间、

夜间各监测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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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5 监测工况 
工况监测期间：各生产设备运行正常，各工序均稳定运行，生产负荷达 75%

以上，配套废气处理设施运行正常，现场满足验收监测采样条件。 

车间主要设备运行状况： 

监测

日期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台/套） 运行状态 

2021.
5.24- 
2021.
5.25 

1 五色印刷机 3台 全部开启 

2 平面网印机 11台 全部开启 

3 网版曝光机 1台 全部开启 

4 镭射雕刻机 30台 全部开启 

5 镭射切割机 10台 全部开启 

6 移印机 12台 全部开启 

7 手喷柜 3 台 全部开启 

8 联塑注塑机 5 台 全部开启 

9 伺服节能胶成型机 1 台 全部开启 

环保 废气处理设施 10 套 正常运行 

 

表 D-6 验收监测结果 

为保证监测分析结果的准确可靠，所委托的监测单位其监测质量保证和质量

控制应按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技术要求（试行）》（环发〔2000〕

38 号文附件），监测仪器经计量部门检定合格并在有效期内使用，监测人员持

证上岗，监测数据经三级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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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6 监测结果（1）-废气 
有组织废气监测结果表 

测点位置 
采样

日期 
检测因

子 
检测频

次 
标干流

量（m3/h） 

检测结果 排放标准限值 
评价

结果 浓度

（mg/m3） 
速率

（kg/h） 
浓度

（mg/m3） 
速率

（kg/h） 

A 栋 G1 废 
气处理前 
1#检测口 

5 月

24 日 

颗粒物 

第一次 7310 ＜20 —— —— —— —— 

第二次 7389 ＜20 —— —— —— —— 

第三次 7258 ＜20 —— —— —— —— 

A 栋 G1 废 
气处理前 
2#检测口 

第一次 7174 ＜20 —— —— —— —— 

第二次 7236 ＜20 —— —— —— —— 

第三次 7053 ＜20 —— —— —— —— 

A 栋 G1 废 
气处理前 
3#检测口 

第一次 7100 ＜20 —— —— —— —— 

第二次 7276 ＜20 —— —— —— —— 

第三次 7195 ＜20 —— —— —— —— 

A 栋 G1 废 
气处理前 
4#检测口 

第一次 7410 ＜20 —— —— —— —— 

第二次 7457 ＜20 —— —— —— —— 

第三次 7402 ＜20 —— —— —— —— 

A 栋 G1 废 
气处理前 
5#检测口 

第一次 7285 ＜20 —— —— —— —— 

第二次 7379 ＜20 —— —— —— —— 

第三次 7130 ＜20 —— —— —— —— 

A 栋 G1 废 
气处理后 
排放口 

第一次 35983 ＜20 —— 

120 2.0 

达标 

第二次 35936 ＜20 —— 达标 

第三次 35932 ＜20 —— 达标 

A 栋 G2 废 
气处理前 
检测口 总

VOCs 

第一次 27210 1.67 4.54×10-2 —— —— —— 

第二次 27273 1.51 4.12×10-2 —— —— —— 

第三次 27067 1.49 4.03×10-2 —— —— —— 

A 栋 G2 废 
气处理后 
排放口 

第一次 26860 1.26 3.38×10-2 

120 2.55 

达标 

第二次 26905 1.06 2.85×10-2 达标 

第三次 26525 1.09 2.89×10-2 达标 

C 栋 G3 废 
气处理前 
检测口 总

VOCs 

第一次 5052 3.15 1.59×10-2 —— —— —— 

第二次 5067 3.79 1.92×10-2 —— —— —— 

第三次 5030 6.97 3.51×10-2 —— —— —— 

C 栋 G3 废 
气处理后 
排放口 

第一次 5831 2.39 1.39×10-2 

120 2.55 

达标 

第二次 5854 2.58 1.51×10-2 达标 

第三次 5720 4.67 2.67×10-2 达标 

IE 栋 G4 处 非甲烷 第一次 1792 14.6 2.62×10-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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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前检测 
口 

总烃 第二次 1723 14.6 2.52×10-2 —— —— —— 

第三次 1806 13.8 2.49×10-2 —— —— —— 

IE 栋 G4 处 
理后排放 

口 

第一次 2002 2.86 5.73×10-2 

60 —— 

达标 

第二次 1935 2.65 5.13×10-2 达标 

第三次 1980 2.18 4.32×10-2 达标 

C 栋 G5 废 
气处理前 
1#检测口 

总

VOCs 

第一次 4102 1.14 4.68×10-3 —— —— —— 

第二次 4126 1.85 7.63×10-3 —— —— —— 

第三次 4172 1.73 7.22×10-3 —— —— —— 

C 栋 G5 废 
气处理前 
2#检测口 

第一次 6841 0.65 4.45×10-3 —— —— —— 

第二次 6893 0.89 6.13×10-3 —— —— —— 

第三次 6943 0.39 2.71×10-3 —— —— —— 

C 栋 G5 废 
气处理前 
3#检测口 

第一次 5783 1.42 8.21×10-3 —— —— —— 

第二次 5791 0.43 2.49×10-3 —— —— —— 

第三次 5859 1.61 9.43×10-3 —— —— —— 

C 栋 G5 废 
气处理前 
4#检测口 

第一次 13403 0.87 1.17×10-2 —— —— —— 

第二次 12833 2.90 3.72×10-2 —— —— —— 

第三次 13067 1.84 2.40×10-2 —— —— —— 

C 栋 G5 废 
气处理前 
5#检测口 

第一次 3841 0.85 3.26×10-3 —— —— —— 

第二次 3880 0.77 2.99×10-3 —— —— —— 

第三次 3843 2.07 7.96×10-3 —— —— —— 

C 栋 G5 废 
气处理后 
排放口 

第一次 34207 0.51 1.74×10-2 

30 1.45 

达标 

第二次 33737 1.04 3.51×10-2 达标 

第三次 34183 1.13 3.86×10-2 达标 

A 栋 G1 废 
气处理前 
1#检测口 

5 月

25 日 
颗粒物 

第一次 7281 ＜20 —— —— —— —— 

第二次 7356 ＜20 —— —— —— —— 

第三次 7340 ＜20 —— —— —— —— 

A 栋 G1 废 
气处理前 
2#检测口 

第一次 7129 ＜20 —— —— —— —— 

第二次 7229 ＜20 —— —— —— —— 

第三次 7079 ＜20 —— —— —— —— 

A 栋 G1 废 
气处理前 
3#检测口 

第一次 7293 ＜20 —— —— —— —— 

第二次 7241 ＜20 —— —— —— —— 

第三次 7360 ＜20 —— —— —— —— 

A 栋 G1 废 
气处理前 
4#检测口 

第一次 7514 ＜20 —— —— —— —— 

第二次 7405 ＜20 —— —— —— —— 

第三次 7569 ＜20 —— —— —— —— 

A 栋 G1 废 第一次 7182 ＜2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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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处理前 
5#检测口 

第二次 7267 ＜20 —— —— —— —— 

第三次 7236 ＜20 —— —— —— —— 

A 栋 G1 废 
气处理后 
排放口 

第一次 36181 ＜20 —— 

120 2.0 

达标 

第二次 36330 ＜20 —— 达标 

第三次 36058 ＜20 —— 达标 

A 栋 G2 废 
气处理前 
检测口 总

VOCs 

第一次 27370 2.67 7.31×10-2 —— —— —— 

第二次 27548 2.43 6.69×10-2 —— —— —— 

第三次 27224 1.43 3.89×10-2 —— —— —— 

A 栋 G2 废 
气处理后 
排放口 

第一次 26240 1.71 4.49×10-2 

120 2.55 

达标 

第二次 26763 1.11 2.97×10-2 达标 

第三次 26913 0.83 2.23×10-2 达标 

C 栋 G3 废 
气处理前 
检测口 总

VOCs 

第一次 5007 1.81 9.06×10-3 —— —— —— 

第二次 5037 2.57 1.29×10-2 —— —— —— 

第三次 5049 3.32 1.68×10-2 —— —— —— 

C 栋 G3 废 
气处理后 
排放口 

第一次 5835 0.92 5.37×10-2 

120 2.55 

达标 

第二次 5859 1.27 7.44×10-2 达标 

第三次 5898 1.42 8.38×10-2 达标 

IE 栋 G4 处 
理前检测 

口 非甲烷

总烃 

第一次 1814 12.4 2.25×10-2 —— —— —— 

第二次 1777 15.9 2.83×10-2 —— —— —— 

第三次 1834 17.6 3.23×10-2 —— —— —— 

IE 栋 G4 处 
理后排放 

口 

第一次 2012 2.07 4.16×10-2 

60 —— 

达标 

第二次 1964 2.07 4.07×10-2 达标 

第三次 1997 2.42 4.83×10-2 达标 

C 栋 G5 废 
气处理前 
1#检测口 

总

VOCs 

第一次 4093 1.29 5.28×10-3 —— —— —— 

第二次 4110 1.49 6.12×10-3 —— —— —— 

第三次 4081 1.76 7.18×10-3 —— —— —— 

C 栋 G5 废 
气处理前 
2#检测口 

第一次 6346 0.60 3.81×10-3 —— —— —— 

第二次 6357 0.73 4.64×10-3 —— —— —— 

第三次 6359 0.41 2.61×10-3 —— —— —— 

C 栋 G5 废 
气处理前 
3#检测口 

第一次 5791 1.23 7.12×10-3 —— —— —— 

第二次 5765 0.44 2.54×10-3 —— —— —— 

第三次 5719 0.24 1.37×10-3 —— —— —— 

C 栋 G5 废 
气处理前 
4#检测口 

第一次 13582 2.32 3.15×10-2 —— —— —— 

第二次 13697 0.69 9.45×10-3 —— —— —— 

第三次 13602 0.90 1.22×10-2 —— —— —— 

C 栋 G5 废 第一次 3784 0.92 3.48×10-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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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处理前 
5#检测口 

第二次 3807 1.87 7.12×10-3 —— —— —— 

第三次 3781 1.22 4.61×10-3 —— —— —— 

C 栋 G5 废 
气处理后 
排放口 

第一次 33550 0.76 2.55×10-2 

30 1.45 

达标 

第二次 33598 0.26 8.74×10-3 达标 

第三次 33614 0.31 1.04×10-2 达标 
 

无组织废气监测结果表 

测点位置 采样日期 检测因子 
检测结果及频次（mg/m3） 排放标准限

值（mg/m3） 
结果评价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无组织废

气上风向

1#参照点 

5 月 24 日 

颗粒物 0.099 0.106 0.113 —— —— 

VOCs 0.02 0.02 0.07 —— —— 

非甲烷总烃 0.76 0.86 0.88 —— —— 

无组织废

气下风向

2#参照点 

颗粒物 0.210 0.224 0.242 1.0 达标 

VOCs 0.16 0.10 0.11 2.0 达标 

非甲烷总烃 1.08 1.02 1.01 4.0 达标 

无组织废

气下风向

3#参照点 

颗粒物 0.285 0.304 0.270 1.0 达标 

VOCs 0.34 0.09 0.09 2.0 达标 

非甲烷总烃 1.08 1.10 1.06 4.0 达标 

无组织废

气下风向

4#参照点 

颗粒物 0.320 0.368 0.312 1.0 达标 

VOCs 0.05 0.04 0.08 2.0 达标 

非甲烷总烃 1.09 1.08 1.08 4.0 达标 

无组织废

气上风向

1#参照点 

5 月 25 日 

颗粒物 0.110 0.128 0.104 —— —— 

VOCs 0.06 0.01 0.02 —— —— 

非甲烷总烃 0.83 0.81 0.80 —— —— 

无组织废

气下风向

2#参照点 

颗粒物 0.199 0.237 0.246 1.0 达标 

VOCs 0.07 0.10 0.03 2.0 达标 

非甲烷总烃 1.11 1.12 1.04 4.0 达标 

无组织废

气下风向

3#参照点 

颗粒物 0.307 0.294 0.326 1.0 达标 

VOCs 0.18 0.06 0.16 2.0 达标 

非甲烷总烃 1.08 1.12 1.14 4.0 达标 

无组织废

气下风向

4#参照点 

颗粒物 0.361 0.342 0.312 1.0 达标 

VOCs 0.08 0.09 0.06 2.0 达标 

非甲烷总烃 1.11 1.12 1.14 4.0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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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6 监测结果（2）-噪声 
噪声监测结果表 

监测点编号及位置 
监测

日期 

噪声级 LeqdB（A） 标准 LeqdB（A） 
结果评价 

测点

编号 
测点位置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1# 厂界北侧外 1 米处 

5 月

24 日 

62.4 53.7 

65 55 

达标 

2# 厂界西侧外 1 米处 60.7 51.8 达标 

3# 厂界南侧外 1 米处 58.5 48.7 达标 

4# 厂界东侧外 1 米处 57.6 48.1 达标 

1# 厂界北侧外 1 米处 

5 月

25 日 

63.1 52.5 

65 55 

达标 

2# 厂界西侧外 1 米处 61.2 49.5 达标 

3# 厂界南侧外 1 米处 57.6 47.9 达标 

4# 厂界东侧外 1 米处 56.6 48.2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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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7 环保检查结果 

1、环境影响评价中环保措施及设施的落实情况 

环评要求 实际建设落实情况 落实结

论 
项目地址在深圳市龙华区

福城街道章阁社区桂月路451
号，厂房建筑面积为34036.59

平方米，用途为厂房。 

经现场勘查，项目地址、规

模与环评一致。 已落实 

项目扩建内容为：①新增

镭射工序；②增加印刷、移印、

网印的设备数量；③新增产品

生产所需的塑胶配件的生产，

年产量为 10 吨，主要工艺为：

ABS 塑胶粒→注塑成型；④增

加喷漆设备数量。 

经现场勘查，项目生产产品

跟规模与环评一致。 已落实 

项目建设运营过程中必须

严格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

的各项环保措施。 

项目镭射工序产生的烟尘经集

中收集后通过管道引至 A 栋楼顶

的 5 套静电除尘+活性炭装置处理

达标后通过 1 个排气口排放；印

刷、网印工序产生的有机废气集

中收集后通过管道引至 A 栋楼顶

依托原有的 UV 光解+活性炭吸附

装置处理达标后通过 1 个排气口

可达标排放；移印工序产生的有

机废气集中收集后通过管道引至

C栋楼顶经 1套 UV 光解+活性炭

吸附装置处理达标后通过 1 个排

气口可达标排放；注塑工序产生

的有机废气经集中收集后通过管

道引至 IE 栋楼顶经 1 套 UV+活性

炭吸附装置处理后通过 1 个排气

筒达标排放；喷漆工序产生的有

机废气经集中收集后通过管道引

至 C 栋楼顶依托原有的三级高效

水喷淋高效吸附塔处理达标后通

过 1 个排气筒排放。 

已落实 

镭射烟尘排放达到广东省

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排放限

值》（DB44/27-2001）第二时

段二级标准及其无组织排放

限值要求；印刷、网印、移印

废气排放可达到广东省地方标

准《印刷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

验收监测结果显示，镭射烟尘

排放可达到广东省地方标准《大

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DB44/27-2001）第二时段二级

标准及其无组织排放限值要求；

印刷、网印、移印废气排放可达

到广东省地方标准《印刷行业挥

已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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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排放标准》（DB44/815-2010）
中“凹版印刷、凸版印刷、丝网

印刷、平版印刷（以金属、陶

瓷、玻璃为承印物的平版印刷）”
Ⅱ时段标准和无组织排放监控

点浓度限值标准；注塑废气排

放可达到《合成树脂工业污染

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
“表 5 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

值”及“表 9 企业边界大气污染

物浓度限值”标准；喷漆废气排

放可达到《家具制造行业挥发

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

（DB44/814-2010）标准；厂

界噪声执行 GB12348-2008 的 3
类区标准。 

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

（DB44/815-2010）中“凹版印刷、

凸版印刷、丝网印刷、平版印刷

（以金属、陶瓷、玻璃为承印物

的平版印刷）”Ⅱ时段标准和无组

织排放监控点浓度限值标准；注

塑废气排放可达到《合成树脂工

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2-2015）“表 5 大气污染

物特别排放限值”及“表 9 企业边

界大气污染物浓度限值”标准；喷

漆废气排放可达到《家具制造行

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

（DB44/814-2010）标准；厂噪

声可达GB12348-2008 中的 3类区

标准。 

固体废物 

一般固废出售给回

收站 一般固废出售给回收站 已落实 

危险废物交有资质

单位处理，车间设

置废物分类收集设

施 

车间设置了废物分类收集设施，

危险废物准备交由恩平市华新环

境工程有限公司拉运处理 
已落实 

2、环保设施实际建成及运行情况 

建设单位委托东莞市和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该项目镭射烟尘、移印废气进

行治理，在镭射烟尘产生工位上方设置集气罩及抽风风机，将镭射烟尘集中收集

后通过管道引至 A 栋楼顶的 5 套静电除尘+活性炭装置处理达标后通过 1 个排气

口排放，排放高度为 18 米；将移印废气产生工位设置在微负压密闭车间内，并

在废气产生工位上方设置集气罩及抽风风机，将废气集中通过管道引至 C 栋楼

顶经 1 套 UV 光解+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达标后通过 1 个排气口可达标排放，排

放高度为 18 米。 

建设单位委托深圳市研创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该项目印刷、网印废气、喷

漆废气进行治理，将印刷、网印废气产生工位设置在微负压密闭车间内，在印刷、

网印废气产生工位上方设置集气罩及抽风风机，将印刷、网印废气集中收集后通

过管道引至 A 栋楼顶依托原有的 UV 光解+活性炭装置处理达标后通过 1 个排气

口排放，排放高度为 18 米；将喷漆废气产生工位设置在微负压密闭车间内，并

在废气产生工位上方设置集气罩及抽风风机，将喷漆废气集中通过管道引至 C

栋楼顶依托原有的三级高效水喷淋高效吸附塔处理达标后通过 1 个排气口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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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排放，排放高度为 18 米。 

建设单位委托深圳市研创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深圳中科环保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对该项目注塑废气进行治理，深圳市研创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针对注塑废水

建造了 UV 光解设施处理，深圳中科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在 UV 光解设施后增

加了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注塑废气，项目将注塑废气产生工位设置在微负压密闭

车间内，在注塑废气产生工位上方设置集气罩及抽风风机，将注塑废气集中收集

后通过管道引至 IE 栋楼顶的 1 套 UV 光解+活性炭装置处理达标后通过 1 个排气

口排放，排放高度为 18 米。 

3、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的应急制度，以及环境风险防范措施情况 

由于项目所涉及到的化学品存储量很少，可能造成的环境风险事故包括有机废

气挥发、泄露等。 

定性分析，项目风险事故发生的概率小，且后果危害程度小，本报告认为其存

在的环境风险水平可以接受。但无论事故风险的大小，只要是发生事故，都会存在

一定的后果，造成一定的污染、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等，企业必须提高风险意识，

加强风险管理，做好事故防范措施，最大程度降低了事故发生的概率，并制定相应

的事故应急预案，加强对职工的安全意识培训，定期开展事故应急措施演练。 

项目在运营时做到以下风险措施： 

（1）建立环保、安全、消防各项制度，设置环保、安全、消防设施专职管

理人员，保证设施正常运行或处于良好的待命状态。 

（2）加强对员工的安全生产培训，生产过程中原辅材料的量取、倾倒等严

格按要求操作，严禁化学品泄漏。 

（3）加强风险管理：建设单位需做到防范于未然，提前制订事故应急预案；

项目在运营过程中应加强消防管理，设置明显的防火标志，按照安全管理部门要

求做好火灾等事故的防范和应急措施，将本项目的环境风险发生率控制在最小水

平，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可得到控制。 

进一步按照环保及相关的要求提高管理，同时落实各项安全生产制度及措

施，按规程操作并明确相关责任人等。 

4、固体废物的产生、利用及处置情况 

危险废物主要为生产过程产生的废油墨及其沾染物、胶水、油墨等使用后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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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废容器、项目 UV 光管定期更换产生的废 UV 光管、有机废气处理装置中活

性炭定期更换产生的废活性炭等，集中收集、分类储存，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制度，项目与有资质的第三方签订危废协议合同，所有危险废物集中收集后交由

深圳市龙岗区东江工业废物处置有限公司、深圳市宝安东江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佛山市富龙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处理处置。 

5、排污口的规范化设置 

    废气排放口已按要求设置有标识及设置有规范的采样口和采样平台。 

6、环境保护档案管理情况 

    项目环保审批及环保资料齐全，并已建立废气处理设施等管理台账及环保管

理制度，相关资料由专人进行管理。 

7、厂区环境绿化情况 

    项目工业园内现有绿化较好，项目园区内种植了一定量的花草树木等。 

8、存在的问题 

    各类废物的暂存设施有待继续完善并加强维护，落实污染事故应急预案和应

急措施，制定相关环境管理制度，加强环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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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8  验收结论及建议  
验收结论： 

项目位于深圳市龙华区福城街道章阁社区桂月路 451 号，本次扩建内容为：①

新增镭射工序；②增加印刷、移印、网印的设备数量；③新增产品生产所需的塑胶配

件的生产，年产量为 10 吨，主要工艺为：ABS 塑胶粒→注塑成型；④增加喷漆设备

数量。项目依托的厂房建筑面积为 34036.59 平方米，用途为厂房，项目扩建前后员工

人数不变，定员 1040 人。 

本项目验收监测是在工况稳定，生产达到设计生产能力的 75%以上的情况下进行

的，本次验收主要范围为生产情况、废气处理设施、厂界噪声影响情况及其试生产过

程的影响。 
本项目已分别委托东莞市和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建造了 5 套镭射烟尘处理设施、1

套移印废气处理设施，委托深圳市研创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建造了 1 套印刷+网印废

气处理设施、1 套喷漆废气处理设施以及注塑废气处理设施的 UV 光解设施；委托深

圳中科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建造了注塑废气处理设施的活性炭吸附设施，所采用的

处理工艺技术成熟，经济合理，并能稳定达标。 

项目声环境符合 GB12348-2008 的 3 类区标准 

项目已与有资质的第三方签订危废协议合同，所有危险废物集中收集后分别交由

深圳市龙岗区东江工业废物处置有限公司、深圳市宝安东江环保技术有限公司、佛山

市富龙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处理处置。 

本次验收监测委托深圳市兴远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进行，检测报告格式规范，信息

齐全和现场调查结果一致。 

根据项目验收监测和现场调查结果，该项目基本符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可

自行组织验收。 

建议： 

项目在生产过程中，加强车间的管理特别是产污环节，须采用清洁生产工艺，尽

量从源头减少污染物的产生，加强废气处理等设施的运行管理，做好台账管理，制定

处理操作规程、应急制度等，确保设施正常运营。项目在生产生活中产生的各种固体

废物不得随意堆放，应按环保要求妥善收集暂存，并及时清运，项目应严格按照危废

联单规范要求执行管理，保证危险废物合理处置。建立健全企业环境保护责任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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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各项章程及环保定期考核指标，落实污染事故应急预案和应急措施。 

                   

编制单位（盖章）：深圳中科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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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附图: 

      
移印废气收集措施                    镭射烟尘收集措施 

      
注塑废气收集措施                   注塑废气处理措施 

      
喷漆废气处理设施                     镭射废气处理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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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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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危废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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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验收监测报告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表D-1项目基本情况
	表D-2  项目概况
	表D-3 环境影响评价回顾
	表D-4 监测点位、因子和频次
	表D-5 监测工况
	表D-6 验收监测结果
	表D-6 监测结果（1）-废气
	表D-6 监测结果（2）-噪声
	表D-7 环保检查结果
	表D-8  验收结论及建议
	项目附图:
	附件-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批复
	附件-2 危废协议
	附件-3 验收监测报告

